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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出

资 800万元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武汉德泽合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德泽合晖”)共同成立郝海东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暂定）(以下

简称“郝海东体育”)。 

 蒋立章先生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57,458,568 股股票(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79%)，故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收购

了蒋立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章瑾女士分别持有的双刃剑（苏州）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双刃剑”）58.42%和 19.02%的股权（该交易已经公

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已实施完毕）。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了蒋立章先生与洪晓丽女士合伙成立的 Nice 

International Sports Limited（以下简称“耐丝国际”）100%股权（该交易已

经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风险提示： 

(1)能否设立成功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2)建设周期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短期盈利风险； 

(4)对核心人员的依赖风险； 



(5)行业竞争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德泽合晖共同成立郝海东体育，该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体育经纪及其周边业务包括组织体育（非职业）职能训练及培

训、体育文化信息咨询（除经纪）；体育（或者足球）咨询及训练等。 

2、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武汉德泽合晖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共同成立郝海东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800

万元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德泽合晖就共同成立郝海东体育。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条规定，蒋立章先生持

有本公司 57,458,568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9%)，故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

交易。 

4、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收购

了蒋立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彭章瑾女士分别持有的双刃剑（苏州）体育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双刃剑”）58.42%和 19.02%的股权（该交易已经公

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已实施完毕）。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了蒋立章先生与洪晓丽女士合伙成立的耐丝国际 100%

股权（该交易已经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除上述交易外，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

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5、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6、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蒋立章先生，中国国籍，男，身份证号：35220219810908XXXX，住所：福建



省福安市下白石镇福渔村福渔路 XXXX，通讯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678

号 1302 室。蒋立章先生最近三年一直担任苏州双刃剑执行董事。截至本公告日，

蒋立章先生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资金 与任职单位的股权关系 

1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487,182,186 元 直接持有 57,458,568 限售流通股 

2 上海俏派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 元 直接持有 51%股权 

3 上海迪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750,000 元 直接持有 80%股权 

4 上海润辉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500,000 元 直接持有 10%股权 

5 
上海耐丝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330,000,000 元 有限合伙人，直接持有 99%股权 

6 上海红宫体育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0 元 直接持有 99%股权 

 

三、其他合作方介绍 

1、合作方一 

姓名：郝海东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11010519700509XXXX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冠城北园 

郝海东先生现任北京足坛之星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次交易前，郝海东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郝海东先生及北京足坛

之星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除此以外，亦未发生其他交易行为。 

2、合作方二 

公司名称：武汉德泽合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性质：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黄双子 

注册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科技工业园华光大道 18 号高科大厦

4层 04 室 



成立时间：2015 年 3月 26日 

注册号：420100000481446 

合伙期限：2015 年 3月 26日至 2018年 3月 25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固定资产管理；项目投资。 

主要出资人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认缴出资比例 

黄双子 有限合伙人 5 万元 50% 

肖明星 普通合伙人 5 万元 50% 

本次交易前，德泽合晖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之间亦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其目

前尚未开展实际业务。除本次投资外，德泽合晖未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发生其他交易行为。 

 

四、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郝海东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暂定）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5995 号 5幢 1234室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 

经营范围：组织体育（非职业）职能训练及培训、体育文化信息咨询（除经

纪）；体育（或者足球）咨询及训练、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及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

会务服务；艺术品设计、美术设计；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服装、

服饰、文化用品批发、零售；知识产权信用咨询。（暂定） 

发起人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800  货币 40% 

郝海东 600 技术 30% 

蒋立章 400  货币 20% 

武汉德泽合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  货币 10% 

合计 2,000 —— 100% 



 

五、发起人协议的主要情况介绍 

2016 年 6月 23 日，公司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德泽合晖签署《发起

人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注册资本 

郝海东体育拟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整。 

（二）发起人的出资额 出资方式和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800  货币 40% 

郝海东 600 技术 30% 

蒋立章 400  货币 20% 

武汉德泽合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  货币 10% 

合计 2,000 —— 100% 

(二) 发起人的权利 

发起人按认缴的出资比例享有包括收益权和决策权在内的相应股东权利；郝

海东体育成立后，发起人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三) 发起人的义务 

1、发起人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缴付所认购的注册资本；缴付注

册资本后不得抽逃出资； 

2、郝海东体育因故不能成立时，各发起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出资比例予以承担； 

3、各发起人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公司经营提供支持； 

本公司负责组织整合各股东资源，统筹安排，组织协调郝海东体育的组建和

运作，主要发挥资本运作与融资优势，为郝海东体育业务开展提供保障； 

郝海东先生主要发挥资源优势，协调国内外足球界关系，提供足球技术和理

念支持，为公司运作提供资源支持，并授权公司无偿使用其姓名用于公司名称和

相关业务开展； 

蒋立章先生主要发挥资源优势，协调国内、外优质资源，为公司运作提供资

源支持。 

(四) 郝海东体育组织机构的设置 

1、郝海东体育设立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由全体



股东组成。 

2、郝海东体育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5位董事组成。董事长由蒋立章担任，

另外由本公司委派 3 名董事、蒋立章先生委派 1名董事。 

3、郝海东体育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郝海东担任；

财务总监由本公司委派；副总经理由各股东推荐并报董事会批准。 

4、郝海东体育设 1 名监事，向公司股东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该监事由本公

司委派。 

(五) 违约责任 

在郝海东体育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对郝海

东体育承担赔偿责任。 

(六) 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本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的发生致使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 

2、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并已就协议解除后的善后事宜作出妥当

安排的。 

(七) 本协议生效的条件 

本协议自发起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本次参与共同投资设立郝海东体育公司，旨在夯实和拓展公司的经纪业

务，并与公司现有体育业务和资源形成协同，推动公司体育业务板块整体发展。 

（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郝海东体育将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郝

海东体育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况，郝海东体育也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

方面的情况。 

本次参与发起设立郝海东体育，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实施的，目前郝海东体育尚处于发起设立阶段，预计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 



 

七、重要风险提示 

1、设立郝海东体育尚需完成工商主管部门的审批流程，因此能否设立成功

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2、郝海东体育从设立到有序运营并实现盈利尚需一定的周期，该周期的长

短存在不确定性，本项投资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 

3、管理团队及配套服务团队对于郝海东体育能否成功运营具有关键性影响，

该公司存在对核心人员的依赖风险； 

4、由于各地已计划或计划中的类似培训机构或项目较多，因此，郝海东体

育未来还面将临行业竞争风险，其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

该关联交易合理、合法，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链。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6年 6月 23日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武汉德泽合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共

同成立郝海东体育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 6 位董事全部赞成该项

议案。 

（三）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作出如下

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拟出资 800 万元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德泽合晖共同成立郝

海东体育，有利于公司体育板块的内部协同发展，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不

会对公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该项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

式符合市场规则，未发现有损害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德泽合晖共同成立郝海东

体育。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审计委

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

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实现体育业务平台构建，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的需要。该

项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

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未发现有损害

股东权益，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发生。因此，同意公司与郝海东先生、蒋

立章先生、德泽合晖共同成立郝海东体育。 

（五）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九、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了蒋

立章先生持有的苏州双刃剑 58.42%的股权及其一致行动人彭章瑾女士持有的苏州

双刃剑 19.02%的股权（该交易已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及

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实施完毕）。蒋立章先生、彭章瑾女士承诺 2015年度苏州双

刃剑将实现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00万元人民币。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双刃剑（苏

州）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6】

33090007号，2015年度，苏州双刃剑经审计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713.94万元人民币。 

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了蒋立章先生与洪晓丽女士合伙成立的耐丝国际 100%

股权（该交易已经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备查文件目录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五）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

见； 

（六）公司与郝海东先生、蒋立章先生、德泽合晖签署的《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24日 

 


